
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遴選作業
報名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身分證

字號

就讀學校/

科別

年級

戶籍

地址

聯絡

電話

通訊

地址

E-mail

信箱

相關

身分

□無 

□原住民□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社福單位福利服務：                     (單位名稱)

□新住民家庭□低(中)收入戶□其他                     

自傳及

經歷

《請以200至 500字，簡要自我介紹，並敘述個人學、經歷與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參與公

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相關公益活動之經驗》

附件 1



基本

資料

擔任兒

少代表

之期許

一、參加遴選的動機?期待成為兒少代表後學習到什麼? (200字以內)

二、個人專長或興趣為何?如何將自己的特質發揮或運用成為桃園市兒童及少年身份? 

(200字以內)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戶口名簿或居住證明黏貼處

審查意見及審查結果

初審意見



初審人員

(核章)

複審結果

(經遴選小組

評選決議)

□通過

□不通過，理由：

注意事項

1、 本報名表請以電腦繕打，連同報名者相關佐證資料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

年福利科（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8樓)。如有疑問，請電洽：03-3322101分機

6321羅專案人員。

2、 「審查意見及審查結果」不必填寫(由遴選小組填寫)。

3、 被推薦人學、經歷(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相關公益活動

之經驗)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併寄送。

4、 推薦表及影印文件請用A4規格紙張，文件裝釘整齊1式 1份（所送資料概不退

還，請自行留底）。

備註



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遴選作業

                          推薦表

單位推薦具體說明(自我推薦者得免填)

推薦

單位/人

推薦

單位名稱

推薦人

職稱及姓名

地址

推薦單位印信

/推薦人簽章

電話

傳真

推薦理由

附件 2



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遴選作業

實際居住證明書
(戶籍非桃園市者需檢附本表)

本里○○○君(兒少姓名)，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

○縣（市），現居桃園市○○區○○里○○鄰○○路

（街）○○巷○○弄○○號○樓，

特此證明。

桃園市○○區○○里長 ○ ○ ○(里長簽章/里辦公室戳印)

本證明書為參加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

遴選作業證明使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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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遴選作業

活動參與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兒少                    參與桃園市政府

社會局所舉辦之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

設立兒少代表遴選，如獲當選同意擔任兒少代表應盡

之各項權利及義務與配合培力活動所需使用肖像。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簽章)：

與兒少之關係：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遴選作業

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稱本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

定，應向您及兒少告知下列事項，請詳閱：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本局為執行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設立兒少代表遴選相關

業務所需，蒐集兒少個人資料。

二、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

兒少代表之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性別、就讀學校/科別、年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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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戶籍地址、通訊地址、email、聯絡電話、相關身分(是否具原住

民身分、是否具身心障礙身分、是否具社福單位福利服務、自傳及經

歷、擔任兒少代表之期許、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或居住證明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執行業務所需保存期間內，得合理

利用兒少的個人資料。

(二)地區：與本局有兒少培力業務往來之機關所在地。

(三)對象：本局及依法或因應業務所需具蒐集資料必要之機關。

(四)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

四、個人資料之提供

(一)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將無

法

錄取本局兒少代表，參與相關活動。

(二)請提供兒少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兒少的個人資料

有

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局申請更正。

(三)若兒少提供錯誤、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損及兒少相

關

權益，本局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五、個人資料之保密

本局將善盡個人資料保護之責。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

者，致少年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局將

於查明後以電話、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兒少

及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六、本告知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兒少姓名：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簽章)：      

與兒少之關係：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